
「
晉
山
典
禮
」
是
佛
教
重
要
的
一
一
頃

典
禮
9

典
禮
中
寺
院
更
替
了
「
住
持
」

0

「
住
持
」
在
寺
院
裡
扮
演
著
什
麼
樣
的
角

色
呢
?
他
如
何
推
動
寺
院
的
運
作
?
有
那

些
運
作
?
相
信
是
身
為
佛
子
的
你
、
我
所

關
心
的
問
題
。

「
住
持
」
9

原
指
「
住
持
正
法

9

續

佛
慧
命
」
的
意
思

9

是
每
一
位
僧
人
的
使

命
9

也
是
僧
人
最
形
壽
，
乃
至
生
生
世
世

的
願
望
。
9

「
住
持
」
有
時
也
指
「
長
老
」

多
是
具
道
眼
9

有
可
尊
之
德
的
人
?
如
佛

世
時
的
須
菩
提
、
舍
利
弗
等
。

佛
教
初
傳
中
國
時
，
僧
人
或
住
山
洞

、
或
住
園
林

9

以
道
相
授
9

代
代
相
傳
9

沒
有
「
住
持
」
這
個
職
稱
。
到
了
唐
朝

9

馬
祖
禪
師
創
立
叢
林
，
百
丈
懷
海
禪
師
時

多
禪
宗
大
盛
9

上
自
王
公
卿
相

9

下
至
婦

孺
百
姓
，
都
一
心
向
道
?
不
斷
到
叢
林
裡

請
益
。
隨
著
?
僧
人
增
多
多
叢
林
漸
趨
龐

大
，
百
丈
禪
師
遂
依
著
佛
陀
制
戒
的
精
神

9

參
照
中
國
民
情

9

創
設
「
百
丈
清
規
」

?
也
就
是
叢
林
中
的
組
織
制
度
、
生
活
規

範
?
讓
寺
院
的
有
機
體
能
運
作
靈
活
?
僧

人
的
修
學
能
有
所
依
循
。
「
百
丈
清
規
」

後
來
成
為
中
圓
寺
院
制
度
的
典
範

o

而
寺

院
有
了
組
織
制
度
之
後

9

還
要
推
出
齒
德

俱
尊
的
負
責
人
，
讓
人
人
都
能
崇
其
位
而

師
其
法
9

於
是
就
有
「
住
持
」
職
位
的
制

定
。
從
此
「
住
持
」
又
指
一
寺
之
士
僧

9

或
稱
為
「
住
職
」
、
「
方
丈
」
、
「
堂
頭

和
尚
」雖

然
，
「
百
丈
清
規
」
己
因
年
代
久

遠
，
散
逸
無
存

9

今
日
能
見
到
的
只
是
元

朝
末
年

9

德
輝
法
師
所
騙
的
「
敕
修
百
丈

清
規
」
，
但
從
中
我
們
不
難
見
到
古
時
寺

院
組
織
的
模
概
(
註
一

γ
。

6 



「 1主
持

-L一一一一ιz
「一一
百

序

晶晶晶晶金 黃
殿藏客浴記 座

E
l
i
-

副
寺

前
堂
首
座

莊
主直

歲

ι

照
顧
僧
眾
色
身

維
持

司
掌
功
能

品m
u座

理
健
全
的
一
切
必
要
供
給

水
頭
:
青
理
用
水
供
給

給
那
:
是
眾
僧
的
指
導

) 

監
院
;

全
院
，
主
計
寺
院
經
濟
(
註
一
一
一
)

副
寺
:
今
一
院
之
助
理

自

莊
主
:
管
理
莊
倍
(
誰
五
)

化
主
:
勸
募
施
主
(
吐
吐
八
)

霞
歲
;
職
責
猶
似
庫
司
〈
註
七
)

團
軍
:
掌
管
菜
圖
(
註
八
)

廳
主
E
E
掌
管
春
磨
(
註
丸
〉

首
座
:
幫
助
住
持
教
授
之
職

u
n
掌
寺
院
記
錄
音
一
本
等
文
件

知
客
:
負
責
招
待
賓
客

知

J者

知
藏
:
主
管
經
藏
圖
童
百

知
傲
。
a

佛
殿
管
理

7 



在
「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」
中

9

寺
院
組

織
分
成
兩
序
。
﹒
西
序
有
七
個
執
事
|
|
|
前

堂
首
座
、
後
堂
首
座
、
書
記
、
知
浴
、
知

客
、
知
藏
、
知
殿
?
職
血
閱
(
各
不
相
同e
9

東

序
則
設
有
一
一
一
部
|
|
典
座
、
維
那
、
監
院

費
是
寺
院
主
要
行
政
與
事
務
所
在

o

這
些

執
務
有
文
有
武
、
有
內
務
有
外
務
、
有
執

綱
紀
有
執
勞
務
、
有
任
教
育
也
有
任
幕
僚

，
各
執
均
屬
寺
院
的
一
份
子

9

接
受
職
位

要
忠
於
職
守

9

盡
心
為
眾
服
務
?
對
住
持

負
責
。
而
住
持
則
在
聽
取
各
職
意
見
之
餘

多
負
有
決
策
、
督
核
各
職
的
責
任

9

是
寺

院
運
作
的
主
要
推
動
者

9

有
謂
「
若
住
持

得
人
9

法
道
尊
重
?
寺
門
有
光
」

9

住
持

實
關
係
著
一
寺
法
務
的
興
衰
。

在
觀
照
寺
院
事
務
運
作
外

9

住
持
還

承
擔
些
什
麼
工
作
呢
?
從
「
敕
修
百
丈
清

規
住
持
章
」
所
記
載
的
「
住
持
日
用
」

l

六
事
，
我
們
可
以
有
進
一
步
的
了
解
。
「

住
持
日
用
」
十
六
事
是
@
@

仙
@
上
堂
l
l
i

上
法
堂
為
眾
說
法
。

問
@
晚
參
l
j

晚
上
在
法
堂
為
眾
說
法
垂

-Fo 

州
州
@
小
參j
l

隨
時
之
垂
說
，
無
固
定
處

所
9

說
法
內
容
包
括
法
語

、
宗
要
及
日
常
生
活
等
事
。

川
卅
@
半
口
香
!
!
對
前
來
請
求
掛
單
者
說
法
。

問
@
誓
說
i
m
-
-

大
血
來
或
居
士
請
法
時
三
屆

其
說
法
。

關
@
入
室
l
l

允
許
弟
子
進
入
室
中
參
學

問
道
。

們
@
念
誦
l
l
l

帶
領
大
血
來
唱
誦
。

仙
附
@
蘊
寮l
l

巡
視
寺
內
諸
寮

9

用
以
咨

問
老
病
、
點
檢
寮
舍
是
否

缺
乏
。

州
叫
@
肅
血
來
l
l

處
分
違
犯
清
規
者
。

叫
@
訓
童
行
(
1

對
於
尚
未
得
度
之
年
少

行
者
訓
示
。

州
州
@
為
行
者
誓
說
i
l
l

寺
內
弟
子
請
法
，

為
其
說
法
。

岫
@
受
法
衣
i
l
l

接
受
專
使
所
送
法
衣
。

州
州
@
迎
待
尊
{
佰il
a

迎
接
來
訪
的
長
老
或

大
德
尊
宿
。

M
M
e施
主
講
陸
座
齋
僧
l
l

接
受
居
士
設

齋
供
養
9

並
登
座
為
其
說

法
。

個
@
受
騙
法
人
煎
點

j
l
i

受
法
制
弟
子
供

品
質
。

關
@
間
酬
法
師
遺
書
至
1
1

即
接
到
桐
法
師

父
圓
寂
的
信
函
時

9

於
法

堂
設
祭
座
9

拈
香
、
誦
經

迴
向
。

從
這
十
六
日
用
，
我
們
可
以
得
知
住

持
的
主
要
作
務
有
四
@

一
、
說
法
l
l

住
持
是
為
「
住
持
佛
法
」

9

是
傳
法
的
人

9

因
此
他
在
各
種
因
緣
中

9

或
上
堂
、
或
普
說
、
或
小
參
、
或
入
室

9

都
以
引
導
僧
眾
或
信
眾

9

建
立
正
知
見

多
修
學
佛
法
為
主
?
也
以
此
引
導
道
場
的

宗
風
。

二
、
安
血
來l
i

僧
眾
能
安
心
修
學

J

寺
院

運
作
才
能
願
暢
9

也
才
能
達
到
正
法
久
住

的
目
的
。
因
此
?
無
論
在
僧
眾
色
身
日
常

所
需
的
維
持
、
疾
病
時
的
照
料
，
在
法
身

上
給
與
佛
法
的
引
導
、
提
攜
道
心
等
?
無

8 



非
都
是
要
令
僧
血
來
能
安
心
修
學
。

一
二
、

樂
共
住
、
共
學
、
彼
此
增
上
?
維
繫
於
網

紀
9

而
綱
紀
建
立
在
每
人
都
遵
守
的
基
礎

上
9

因
此
住
持
還
要
以
身
作
則

9

若
有
人

犯
過
9

也
要
秉
公
處
理

e
9

上
行
下
效
9

互

相
抵
碼
9

僧
團
方
能
成
為
陶
賢
鑄
聖
的
地

。

一
寺
的
代
表

?
在
寺
院
需
要
面
對
教
界
大
德
、
信
眾

9

乃
至
政
府
機
關
、
社
會
大
眾
時
?
就
要
代

表
寺
院
。
因
此
接
受
信
血
來
供
養
、
主
持
典

禮
或
法
會
、
酬
對
教
界
往
來
、
或
回
應
社

會
都
是
住
持
的
重
要
事
務
。

雖
然
時
至
今
日

9

時
代
已
不
同
於
往

昔
9

僧
寒
內
修
外
弘
的
內
涵
、
僧
圍
的
生

活
型
態
、
志
業
發
展
也
因
應
著
時
代
有
所

調
整
9

而
住
持
所
負
的
責
任
、
處
事
的
原

則
卻
是
不
變
的
?
若
要
有
所
增
減
則
是
在

於
執
作
內
容
和
重
點
上
。
以
近
四
十
年
來

臺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狀
況
?
住
持
作
務
未
來

四
、

急
需
用
力
的
方
向
有
因
@

一

、

界
佛
學
院
林
立
?
僧
人
初
步
接
受
教
義
黨

修
的
機
緣
己
粗
具

9

佛
學
院
教
育
的
持
續

深
化
自
是
不
容
置
疑

9

如
何
調
整
寺
院
運

作
步
伐
、
引
導
學
僧
自
佛
學
院
畢
業
之
後

9

安
住
，
寺
院
奉
獻
所
學
、
繼
續
修
學
，
是

急
需
設
想
的
。
寺
院
生
活
好
比
一
個
大
冶

爐
9

「
所
謂
叢
林
，
陶
鑄
聖
凡
，
養
育
才

器
之
地
9

教
化
之
所
從
出

o

」
在
今
日
的

意
義
更
應
是
提
供
僧
人
落
實
所
學
?
從
安

住
奉
獻
中
長
進
、
完
成
造
業
的
所
在
。

一
一
、

日
趨
複
雜
9

人
心
對
宗
教
的
需
求
越
高
的

同
時
9

寺
院
運
作
更
需
透
過
群
策
群
力

9

才
足
以
因
應
。
因
此
寺
院
各
執
的
執
掌
需

更
加
清
晰
9

才
能
分
層
負
責

9

猶
如
大
齒

輪
帶
動
小
齒
輪
運
轉
無
礙
。
若
無
法
群
策

群
力
?
不
但
無
法
培
育
人
才
，
寺
院
運
作

也
將
遲
緩
、
滯
礙
。
而
在
僧
眾
領
執
以
相

互
護
持
的
理
念
下
各
司
其
職
時

9

相
對
的

住
持
須
付
出
更
多
的
信
任
?
具
備
更
大
的

心
靈
空
間

9

接
受
、
轉
化
、
融
合
各
種
意

見
9

帶
動
大
家
將
其
奉
獻
佛
門
的
理
想
?

實
際
化
做
僧
團
的
志
業
回
饋
社
會
。

一
二
、
和
合
僧
伽
、
尊
重
個
人
i
i

僧
伽
是

僧
眾
的
和
合
體
，
佛
陀
以
「
六
和
敬
」
的

原
則
9

告
誡
僧
血
來
要
和
合
共
住
多
並
不
表

示
要
相
互
依
賴

9

而
是
獨
立
自
主
的
思
考

體
﹒
，
也
不
表
示
為
了
團
體
存
在

9

沒
滅
各

人
的
獨
特
性

9

而
是
在
尊
重
每
個
人
意
志

力
的
決
定
下

9

大
眾
和
合
共
處

9

可
以
有

其
奉
獻
、
努
力
的
方
式
。
所
以
住
持
所
扮

演
的
角
色
9

不
是
一
統
的
權
威

9

也
不
是

眾
人
依
賴
的
對
象
。
他
要
努
力
的
是
在
不

違
背
佛
陀
戒
律
的
根
本
精
神
下
多
使
僧
血
來

保
有
其
思
考
與
情
感
特
質

9

養
其
才
華
，

開
發
潛
能
?
深
且
一
(
道
心
9

年
老
也
能
有
所

安
養
9

如
此
僧
圓
的
力
量
才
能
真
正
地
生

生
不
息
。

四
、
語
慎
因
果
、
明
辨
緩
令
?
!
l
住
在
法

王
家
、
奉
持
三
寶
事
?
莫
不
關
係
著
僧
團

9 



?
乃
至
社
會
大
眾
9

因
此
公
私
分
明
、
謹

慎
因
果

9

是
不
變
的
原
則
。
住
持
身
為
一

寺
楷
範
9

主
導
一
寺
風
格
、
僧
眾
修
學
?

若
以
一
己
私
利
來
「
經
營
」
寺
院
?
或
以

邪
見
來
指
引
大
眾
，
如
此
將
辜
負
一
心
奉

獻
佛
門
的
僧
眾
9

也
將
辜
負
信
眾
的
期
望

，
更
與
「
住
持
佛
法
」
背
道
而
馳

9

如
何

門
關
叮
叮
-
E

牛4
4

EtE 

「
扭
轉
院
生
活
和
中
國
社
會
」
中

說
:
「
據
日
本
佛
教
學
，
者
，
山
園
(
〈
曲
歪
曲
音
)
氏
之

一
文
研
究
說
:
改
訂
本
的
『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』

德
輝
並
未
依
原
本
作
為
最
初
資
料
，
但
比
較
「
崇

盛
乙
、
「
戚
淳
」
、
「
至
大
』
各
本
作
為
基
本
參

考
。
但
據
佛
經
所
載

g

禪
師
警
謂

E
E
Z

、
「

咸
淳
」
與
「
更
大
」
各
本
立
參
考
，
定
能
保
持
「

百
丈
清
規
」
之
原
形
」

註
一
一
:
寄
歸
傳
云
:
「
維
那
，
華
梵
兼
舉
也
。
「

使
正
法
久
住
世
間
?
再
則
?
寺
院
運
作
必

有
大
小
事
務

9

而
其
緩
、
急
、
輕
、
葷
的

次
第
、
可
行
性
，
都
需
加
以
判
斷
、
抉
擇

9

所
謂
「
住
持
之
要
立
吳
先
審
敢
捨

o

」

在
社
會
腳
步
快
速
、
人
多
事
繁
的
今
日
，

更
有
其
必
要
。

環
視
我
們
所
處
的
社
會

9

當
政
界
資

維
」
是
綱
維
，
華
言
也
。
「
那
」
固
定
梵
語
「
羯
摩

陀
那
』
刪
去
一
一
一
字
從
略
」
。
十
誦
律-
Z
:
「
羯
摩

陀
那
是
血
來
僧
之
指
導
」
ο

註
一
一
一
:
大
藏
經
四
十
八
冊
，
一-
Z
Z
買
?
「
兩

序
章
」
稱
:
古
規
日
庫
一
頭
，
今
諸
寺
稱
櫃
頭
，
北

方
稱
財
由
巾
，
掌
常
住
金
穀
錢
自
巾
，
未
麥
出

λ
。

一
廿
一
陣
四
:
大
藏
經
四
十
八
冊
，
一
一
一
一
立
一
一
頁
，
「
兩

有
餘
。

序
章
」
稱
甸
甸
冉
蕾
計
簿
番
，
出
納
錢
穀
q

常
令
歲
計

註
玉
:
大
藏
經
四
十
八
冊
，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頁
，
「
兩

深
國
代
結
束
漫
長
問
政
生
涯

9

邁
下
政
治

舞
台
@
9

企
界
大
集
團
紛
紛
將
棒
子
移
交
新

生
代
的
同
時

9

佛
教
界
晉
山
典
禮
的
更
替

住
持
，
讓
我
們
重
新
審
視
了
傳
統
住
持
所

扮
演
的
角
色
、
所
擔
負
的
責
任
?
進
而
描

繪
現
在
、
展
望
未
來
，
希
望
為
寺
院
運
作

的
推
動

9

提
供
新
藍
圖
。

序
章
」
稱
:
提
督
農
務
，
撫
安
莊
他
。

:
大
藏
經
四
十
八
冊
，
一
一
三
一
一
一

序
章
」
稱
;
勸
化
體
越
，
隨
力
施
與
。

八
冊
，
一
士
一
三
一
一
頁
，
「
兩

「
兩

註
七

序
章
」
稱
:
一
切
作
務
，
整
聾
損
漏
。

註
入
:
大
藏
經
四
十

二

-
z
z一
頁
，
「
}
關

序
章
一
」
稱
回
國
栽
種
菜
蔬
，
及
時
灌
溉o

在
九
:
大
藏
經
四
十
八
冊
，
一
一
三
三
賣
會
「
兩

稱
回
國
策
主
郤
筍
，
詰
曉
春
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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